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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 本次交易简要内容：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

与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

议》，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服务。

 交易限额

每日最高存款余额 35亿元

每日最高贷款余额

在协议有效期内，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信贷

及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

流动资金贷款、票据贴现、商业汇票承兑、非融资性保函

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的每

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0亿元

协议有效期 3年

存款利率范围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

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且

不低于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范围

财务公司承诺向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不

高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条件同

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公司

拟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结



算、信贷等金融服务。公司与财务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情况概要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名称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0511792665

注册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6 号 19层东侧

法定代表人 曾源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2-10-18

经营范围

（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款；（三）办理成

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五）提供

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

及咨询代理业务；（六）从事同业拆借；（七）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

兑；（八）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九）从事固定

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财务）公司与

上市公司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具体关系：财务公司系公司控股股

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

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1,213.74 1,040,582.47

负债总额 1,375,117.91 704,464.30

净资产 326,095.83 336,118.17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025.35 16,448.86

净利润 12,485.63 12,092.06

三、原协议执行情况

首次签订

☑非首次签订



2024 年度 2025 年 1-9 月

年末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万元） 1,359,686.27 689,876.19

年末财务公司发放贷款余额（万元） 677,819.57 656,924.01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额度（万元） 300,000.00 300,000.00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万元） 72,156.81 299,194.75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万元） 299,194.75 34,291.43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金额（万元） 299,194.75 299,194.75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范围（%） 0.35-1.35 0.25-1.15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额度（万元） 600,000.00 600,000.00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万元） 93,000.00 0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万元） 0 0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金额（万元） 93,000.00 0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利率范围（%） 2.00-2.80 -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其他金融业务额度（万元） 600,000.00 600,000.00

年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其他金融业务金额（万元） 60,000.00 105,639.72

年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其他金融业务金额（万元） 105,639.72 90,265.82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其他金融业务金额（万元） 120,000.00 152,583.86

备注：2023年 8月 15日，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财

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的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0亿元。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厦门国贸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二）服务内容及定价原则

乙方向甲方及其子公司（指甲方财务报告合并报表内的公司）提供以下金融

服务：

1、存款服务

（1）甲方及其子公司在乙方开立存款账户，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2）乙方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

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且不低于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存款利

率。



2、结算服务

（1）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付款服务和收款服务，以及其

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服务；

（2）乙方免费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3、信贷服务

（1）在符合国家和监管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乙方信贷政策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乙方根据甲方及其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服务，

乙方给予甲方及其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7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固定资产贷

款、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票据贴现、商业汇票承兑、非融资性保函等，甲

方及其子公司可使用该授信额度，乙方将在自身资金能力范围内尽量优先满足甲

方融资需求；

（2）乙方承诺向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不高于甲方及其子公

司在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条件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3）乙方承诺向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优惠的商业汇票承兑、非融资性保函等

业务的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同等条件下，相关费用将不高于国内一般金融机构同

类产品收费水平。

4、其他金融服务

（1）乙方可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

服务；

（2）乙方将与甲方及其子公司共同探讨新的服务产品和新的服务领域，并积

极进行金融创新，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乙方向甲方及其子

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3）乙方就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同等条件下，将不高于国内一

般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三）交易限额

基于乙方向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上述各项金融服务，双方共同协商确定金

融服务金额上限为：

1、存款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及其子公司存入乙方的每日最高存款余

额（包括应计利息，但不包括来自乙方的任何贷款所得款项）不超过人民币 35亿

元。



2、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的信

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票

据贴现、商业汇票承兑、非融性保函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

融服务）的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

（四）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

1、双方应当建立、完善各自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确保依

法合规经营，并设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保证各自的经营风险不向对方扩散。

2、双方应加强沟通联系，密切配合，及时向对方提供财务报表等有关信息、

资料，通知对方各种重大变更事项。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本着“互

谅互让、诚信务实”的原则，共同协商解决。

3、乙方保证将严格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财务公司风险监测指标

规范运作；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贷款余额等主要监管指标符合《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开展未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批准的业务，不进行非法活动。

4、乙方应针对各项金融服务和产品制定相关风险控制措施和内控制度，确保

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确保甲方及其子公司在乙方的资金安全及支付需求。

5、双方同意，甲方可随时、及时且不受限制地提取款项以满足其资金的灵活

需求；可不定期地全额或部分调出在乙方的存款，以测试和确保相关存款的安全

性和流动性。

6、乙方承诺，一旦发生危及或可能危及甲方存款安全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对甲

方所存放的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将立即通知甲方，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发

生或者扩大、协助配合公司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甲方有权立即转出

所存放的款项。

7、甲方有权定期取得并审阅乙方的半年度、年度财务报告以及风险指标等必

要信息，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乙方应当配合并在监管部门许可的范围内提供

相关财务报告以及风险指标等必要信息。

（五）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有效期为 3年：

1、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加盖个人私章并加盖公章；

2、甲方按其《公司章程》及上市地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按法定程序获得董事会、股东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于 2023年 8月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废止。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

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有助于优化公司财

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此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 12月 1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十七次会议以 4票同意、

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高少镛、郑永达、蔡

莹彬、曾源、张文娜依法回避表决。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等金融服务。本次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会上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 年度第四

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1）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

服务协议》，有利于充分发挥资金规模优势，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管理水平，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协议内容符合行业监管要求，其服务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市场

化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2）本次交易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

同意本次交易事项，以及公司董事会作出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安排。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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